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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土地登記案例研析第三集 1-10 

─鄭竹祐 

1.公同共有權利拋棄後，應如何歸屬？ 

【圖示】 

 
【解析】 

1.公同共有之權利可否拋棄，涉及審查公同共有在未終止以前，共有人可否脫離該關係之問

題。在處分權之討論上，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除前項之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公同

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係對『公同共有物』

之處分及其他權利行使所為之規定；而公同共有人於公同關係未終止前，各共有人可否處

分其『(潛在)應有部分』，以求脫離，則法務部採不同意之見解1。 

2.早期在公同共有權利可否單獨拋棄之討論，大部分係依據上開之見解，比照處分權之概

念，以否定之意見居多，但依內政部最新之見解，有關公同共有物權（所有權及他項權

利），於未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前，部分共有人單獨拋棄其潛在應有部分權利，有無違反民

法公同共有物之處分限制規定疑義，如法律並無限制規定，且該拋棄並無損害他人利益之

情事時，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並非不得拋棄2。因此，目前實務上採肯定之作法，且拋棄後

權利應歸屬於其他公同共有人，而非登記為國有，應予注意。 

3.共有人單獨拋棄其公同共有權利，在實務其實具有實益，例如老農年金有排富條款，共有

人無法單獨出售或贈與其公同共有權利，會造成年金無法受領，拋棄後可回復受領資格，

效益甚大。且此種拋棄係針對部分標的，不代表拋棄遺產之繼承權，如果日後發現有其他

財產可以繼承仍可主張繼承權，可謂進可攻退可守。 

 

【參考法令】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1281 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5 年 02 月 24 日 

 
1 法務部 95 年 2 月 3 日法律決字第 0940050034 號函參照 
2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0 月 01 日台內地字第 1070442803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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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公同共有關係未終止前，部分公同共有人不得處分其潛在應有部分 

全文內容：案經轉准法務部 95 年 2 月 3 日法律決字第 0940050034 號函略以：「…二、按民法

第 828 條第 2 項：『除前項之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

使，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係對『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權利行使所為之規

定；本部 93 年 8 月 17 日法律決字第 0930029297 號函說明二，則係指公同共有人於公同關係

未終止前，各共有人不得處分其『(潛在)應有部分』，以求脫離。…三、本件…係部分公同共

有人欲將其共有物之『(潛在)應有部分』贈與其他公同共有人，其他共有人於受贈後仍維持公

同共有關係。換言之，即部分公同共有人欲於終止公同關係前，處分其『(潛在)應有部分』，

與前開民法規定之處分，『公同共有物』有別，…」，是參依上開法務部函釋，在公同共有關

係未終止前，各公同共有人應不得處分其潛在之應有部分。本案縱經全體公同共有人會同辦

理，在公同共有關係未終止前，部分公同共有人仍不得處分其潛在應有部分，宜先辦理共有

型態變更登記為分別共有後，再依民法第 819 條規定辦理持分移轉登記。 

 

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70442803 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7 年 10 月 01 日 

要  旨：如部分公同共有人拋棄其對於不動產公同共有之權利，並申請塗銷登記，且該拋

棄並無損害他人利益之情事者，各賸餘公同共有人之權利仍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尚不生

是否終止公同關係或公同共有物權消滅之問題 

主旨：有關公同共有物權（所有權及他項權利），於未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前，部分共有人單獨

拋棄其潛在應有部分權利，有無違反民法公同共有物之處分限制規定疑義 1 案，請查照。說

明：一、依據法務部 107 年 9 月 5 日法律字第 10703509160 號函辦理兼復貴局 107 年 2 月 27

日高市地政籍字第 10730551400 號函。二、有關旨案疑義經法務部上開函示略以：「二、參照

司法實務見解，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並非不能拋棄（最高法院 57 年度台上字第 1490 號判

決），繼承人於繼承遺產後，拋棄其所繼承之遺產，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032 號判決），因繼承而取得不動產公同共有權者，欲拋棄該不動產之公同共有權時，須先

為繼承登記，再為拋棄之處分登記，始生效力（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2322 號判例、86

年度台上字第 2762 號判決、88 年度台上字第 1216 號判決、93 年度台上字第 629 號判決）；

又祭祀公業尚未成立祭祀公業法人或財團法人者，其財產仍屬派下員全體公同共有（貴部

100 年 8 月 1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047759 號函），而祭祀公業派下員得依其單方自由意思

表示，拋棄其對祭祀公業之身分權及財產權，並自公業脫離（司法院秘書長 99 年 12 月 21 日

秘台廳民一字第 0990026176 號函、貴部 100 年 3 月 1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00720037 號令、祭

祀公業條例第 18 條規定參照）。是以，如法律並無限制規定，且該拋棄並無損害他人利益之

情事時，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並非不得拋棄……三、按公同共有人間係依法律規定、習慣或

某種特定法律行為，先形成公同關係，再基於該公同關係，共同對某一特定標的物享有所有

權或他項權利。而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係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各該共有人並無應有部分

存在，其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民法第 827 條及

第 828 條規定參照），故公同共有人不得主張公同共有物有其特定之部分，僅依其公同關係有

潛在的應有部分，不同於分別共有具有顯在之應有部分，因此，就土地登記而言，如為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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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範圍，在土地登記簿上均登載為『公同共有，一分之一』，與分別

共有人係按其應有部分比例登載為『幾分之幾』不同（溫豐文，論共有，100 年 1 月初版，

第 103 頁）。從而，公同共有人如拋棄其對於不動產公同共有之權利，並申請塗銷登記，且該

拋棄並無損害他人利益之情事，於拋棄生效後，倘賸餘公同共有人尚有 2 人以上，依民法第

827 條第 3 項規定，各賸餘公同共有人之權利仍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應不生是否終止公

同關係或公同共有物權消滅之問題。」本部同意法務部上開意見。至以案涉申請拋棄所有權

登記案件部分，請依個案事實及相關規定，本於職權辦理。三、隨文檢送法務部 107 年 9 月

5 日法律字第 10703509160 號函影本 1 份供參。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16195 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3 年 11 月 30 日 

要  旨：關於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處分共有土地，公同共有人之一已

於法定期間內依法主張優先承買權，並於事後檢附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證明文件，雖係事

後追認，亦符合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之要件 

全文內容：案經函准法務部九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律決字第０９３００４４２９２號函略

以：「按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依其公同共有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另

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所謂其他之

權利行使包含甚廣，除處分行為(例如拋棄時效利益)以外，舉凡公同共有物之使用、收益、變

更、保存、改良與管理行為、本於所有權對第三人之請求、清算帳目、行使優先承買權、代

為意思表示、代受意思表示或通知、或係審判上、審判外之行使均包括在內。依上開規定及

實務見解，公同共有物之其他權利(優先承買權)行使，除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須經全體公

同共有人之同意，始得為之(參照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二五二號、八十七年度臺上

字第一七四號等判決及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中冊，修訂二版，第十九至二十頁)。該公同共

有人之同意，無論係明示或默示或於行為當時同意，或於事前預示，或於事後追認均無不

可，亦不以文書證明為必要(參照最高法院六十五年臺上字第一四一六號判例及謝在全著，前

揭書，第二十頁)。準此，本件公同共有人(繼承人)之一已於法定期間內依法主張優先承買

權，並於事後檢附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證明文件，該同意雖係事後追認，亦符合公同共有

人全體同意之要件。」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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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祭祀公業甲欲出售所有之 A 地，請依下列情況分別敘明其法律關係。 

⑴已訂立規約，現依規約經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出售，問其餘不同意之派下員有無優先購買

權？ 

⑵如未訂規約，係依土地法第 34-1 多數決出售，問其餘不同意之派下員有無優先購買權？ 

⑶如該祭祀公業甲已成立祭祀公業法人，現依章程經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出售，問其餘不同

意之派下員有無優先購買權？ 

⑷已訂立規約，現依規約由被授權之管理人一人售，問其餘派下員有無優先購買權？ 

【圖示】 

 
【解析】 

一、祭祀公業土地之處分，不同意之派下員究竟有無優購權，實務上曾經發生很多爭端。因

為祭祀公業財產為全體派下員公同共有，依民法第 828 條規定：「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

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公業派下員之權利義務，

既無相關直屬之法律或習慣來規範優先購買權，早期之見解一直認為應適用土地法 34-

1，對不同意之派下員有優購權之適用。 

二、問題在於，如果該公業未訂規約，而以土地法第 34-1 處理應可肯定。但如果該公業有訂

規約，現依規約經派下員超過一定比例之同意出售時，其餘不同意之派下員是否仍具有

土地法 34-1 之優先購買權？則不無疑義。依內政部原本之看法，如規約就處分祭祀公

業土地之條件另有較嚴之規定，自應適用規約之規定，至其處分之程序，除規約中另有

約定外，仍應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5 項準用同條第 1、2、3、4 項規定辦理3，採取

肯定說，認為如果規約針對優購權有比土地法 34-1 更嚴格之規範，就適用規約，倘規

約無優購權之設計或其設計較土地法 34-1 為寬容時，則應適用土地法 34-14。 

三、然上開看法於 107 年時獲得修正，認為土地法第 1 項至第 4 項規定，雖係民法第 828 條

第 3 項共有不動產處分之特別規定（包含多數決處分之門檻、共有人對他共有人之通

 
3 內政部民國 98 年 06 月 0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4479 號函參照 
4 例如「本公業財產之處分，派下員無優先購買權」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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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共有人應得對價或補償之處理、優先購買權等），惟倘祭祀公業之規約就其財產

處分業有規定者，於其依規約處分不動產時，因非依本條第 5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而為處

分，自無同條第 4 項規定之適用。又祭祀公業規約之訂定，係屬該等公業內部關係意見

形成，如其已於規約中明確規範不動產之處分方式，基於私權自治，應予尊重5。此見

解為祭祀公業財產處分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修正，一直以來，祭祀公業土地出售時，對

不同意之派下員均賦予優先購買權，在實務上均需審查，現只要訂立規約，即不適用土

地法 34-1，包含優購權之切結、通知文件之檢附、對不同意共有人價金之提存等，都不

再執行，程序簡化甚多。 

四、依題意說明如下： 

(一) 已訂立規約，現依規約經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出售，不同意之派下員無優先購買權，亦

無需切結。 

(二) 如未訂規約，係依土地法第 34-1 多數決出售，則仍應踐行相關之程序，不同意之派下員

有優先購買權。 

(三)如該祭祀公業甲已成立祭祀公業法人，現依章程經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出售，代表並非

依土地法 34-1 處理，則不同意之派下員應無優先購買權。 

(四) 已訂立規約，現依規約由被授權之管理人一人售，即不適用土地法 34-1，不同意之派下

員無優先購買權。 

 

 

【參考法令】 

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70440426 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7 年 10 月 11 日 

要  旨：若祭祀公業依據其規約為不動產處分者，基於私權自治，應予尊重，其派下員應

無主張優先購買權之餘地 

法源編註：1.依本筆資料，原內政部民國 98 年 6 月 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4479 號函，

停止適用。 

主旨：停止適用「本部九十八年六月二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八○○四四四七九號函」，自即

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一、依據本部民政司 106 年 10 月 12 日內民司字第 1061152688 號書函及法務部 107

年 8 月 21 日法律字第 10703512460 號函辦理。二、按民法第 828 條規定：「公同共有人之權

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第 1 項）。……公同共有物之

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第 3 項）。」該條

所謂「法律另有規定」，係指在該公同共有關係中，就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權利行使，應

先適用該條第 1 項規定，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如無相關規

定，法律行為或習慣，方適用同條第 3 項所定，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之方式。復查土地

法第 34 條之 1（以下簡稱本條）規定為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之特別規定，故祭祀公業對於不

 
5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0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1070440426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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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處分，應先依其公同共有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如未規定，應得

派下員全體同意或依本條規定辦理（法務部 100 年 7 月 14 日法律字第 1000013825 號、101

年 4 月 5 日法律決字第 10103101810 號、105 年 11 月 7 日法律字第 10503516400 號函、本部

97 年 12 月 3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70732954 號函、101 年 8 月 3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15730525

號函參照）三、查本條第 1 項至第 4 項規定，雖係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共有不動產處分之特

別規定（包含多數決處分之門檻、共有人對他共有人之通知、他共有人應得對價或補償之處

理、優先購買權等），惟倘祭祀公業之規約就其財產處分業有規定者，於其依規約處分不動產

時，因非依本條第 5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而為處分，自無同條第 4 項規定之適用。又祭祀公業

規約之訂定，係屬該等公業內部關係意見形成，如其已於規約中明確規範不動產之處分方

式，基於私權自治，應予尊重。至於祭祀公業派下員對於不動產處分有爭議者，應循司法途

徑解決。故祭祀公業之不動產依規約為處分者，其派下員應無準用本條第 4 項規定之餘地，

即不得依上開規定主張優先購買權。四、本部 98 年 6 月 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4479 號

函內容與上開規定未合，應予停止適用。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4479 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8 年 06 月 02 日 

要  旨：祭祀公業依規約處分其所有土地，其不同意處分之派下員得否主張優先購買權，

仍應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5 項準用同條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辦理 

法源編註：1.本筆資料，依據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0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1070440426 號函，停

止適用。 

主旨：有關祭祀公業依規約處分其所有土地，其不同意處分之派下員得否主張優先購買權乙

案，復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法務部 98 年 5 月 7 日法律字第 0970041774 號書函辦理，兼復貴處 97 年 10

月 6 日北市地一字第 09732493400 號函。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上開書函意見略以：「查民法第

828 條規定：『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定之（第 1

項）。除前項之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應得公同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第 2 項）。』是依前述規定祭祀公業之規約如有特別規定，即排除前述第 2

項規定之適用（民法物權論（中），謝在全著，頁 21）；另……有關祭祀公業依規約處分其所

有土地，因非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5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而處分，其他不同意之派下員得否

主張同條第 4 項之優先購買權疑義，涉及第 4 項優先購買權是否以第 1 項之情形為限問題，

依學者見解認為：『……如規約就處分祭祀公業土地之條件另有較嚴之規定，自應適用規約之

規定，至其處分之程序，除規約中另有約定外，仍應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5 項準用同條第

1、2、3、4 項規定辦理』（民法物權論（中）之註 27，謝在全著，頁 37）」。本案祭祀公業藍

○○依規約處分其所有土地，其處分之程序，除規約中另有約定外，仍應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5 項準用同條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辦理。至本案是否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97 條第 3 項及本部 86 年 6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8606586 號函釋規定駁回登記之申

請，因涉具體個案之審認，請本於職權依法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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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贈與行為已登記完畢是否可合意解除？ 

【圖示】 

 

【解析】 

一、法律行為在登記完畢後，可否因為雙方合意解除而辦理回復登記？原本僅止於買賣關

係。係因內政部 96 年 5 月 17 日內授中辦字第 0960045649 號函釋，針對已辦竣買賣所有

權移轉登記之建物，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案件，應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並依內

政部 84 年 4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405408 號函釋意旨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予以註記「本案為

雙方合意解除契約」，使與一般買賣移轉案件有所區別。因該函僅針對買賣解釋，因此，

登記機關幾乎不曾受理買賣以外法律關係之解除登記。 

二、合意解除登記可否適用於贈與行為？依法務部 96 年 10 月 02 日法律字第 0960034626 號

書函略以，按學理上所稱「解除之契約」，亦稱合意解除，係指契約之當事人依合意訂定

契約，使原屬有效之契約，自始歸於無效，依契約自由之原則，契約之雙方當事人當得

再訂契約，使原屬有效之契約，歸於消滅（孫森焱著「民法債編總論」下冊，第 744 至

第 745 頁參照）；司法實務亦有採相同見解者（最高法院 57 年台上字第 3211 號、63 年

台上字第 1989 號判例參照）。查本件依來函所附資料以觀，臺北市民邱○○先生將其所

有土地贈與員林鎮公所並已完成移轉登記，贈與人所負移轉贈與物權利予受贈人之義務

已履行完畢，如當事人嗣後另合意訂定解除契約，參照上述說明，似無不可。 

三、另依內政部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1080123651 號函略以：「就已辦竣贈與登記

之土地，事後依民法相關規定合意解除贈與契約之案件，建議以「贈與」為登記原因，

並參諸上開函意旨免訂定公定契約書與於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本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

約」，使與一般贈與移轉案件有別 1 節，考量本部 84 年 4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405408 號

函已有明文規定，非經常辦理之特例登記案件，其登記原因之填載，得由登記機關自行

選用性質相類登記原因標準用語，並得於地籍主檔其他登記事項欄或登記簿備考欄予以

註記。是本部同意依貴府所擬上開意見辦理，日後如遇有其他登記原因非屬買賣及贈與

之合意解除契約案件，亦請參照本部上開 84 年 4 月 7 日及 96 年 5 月 17 日函規定，本於

權責核處。」，因此合意解除贈與契約己是肯定可以執行的作法。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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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1080123651 號函 

主旨：有關已辦竣贈與登記之土地，事後依民法相關規定合意解除贈與契約，後續辦理登記

時選用登記原因等疑義 1 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108 年 6 月 11 日府地籍字第 1080087280 號函。二、有關已辦竣買賣所有權移轉

登記之建物，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案件，本部已以 96 年 5 月 17 日內授中辦字第

0960045649 號函釋示在案，應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並依本部 84 年 4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405408 號函釋意旨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予以註記「本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使與一般買賣

移轉案件有所區別。且合意解除契約雖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惟其成立之要件係因解除契約而

返還給付物，故無須訂定公定買賣契約書，得以雙方合意解除之相關證明文件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合先敘明。三、有關本案函就已辦竣贈與登記之土地，事後依民法相關規定合意解

除贈與契約之案件，建議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並參諸上開函意旨免訂定公定契約書與於

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本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使與一般贈與移轉案件有別 1 節，考量本

部 84 年 4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405408 號函已有明文規定，非經常辦理之特例登記案件，其登

記原因之填載，得由登記機關自行選用性質相類登記原因標準用語，並得於地籍主檔其他登

記事項欄或登記簿備考欄予以註記。是本部同意依貴府所擬上開意見辦理，日後如遇有其他

登記原因非屬買賣及贈與之合意解除契約案件，亦請參照本部上開 84 年 4 月 7 日及 96 年 5

月 17 日函規定，本於權責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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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通抵押權得否變更為最高限額抵押權 

甲有一 A 地，向乙借款 1000 萬並設定普通抵押權予乙在案，甲向乙清償後如不欲塗銷抵押

權，可否申請將該普通抵押權變更為最高限額抵押權？ 

【圖示】 

 

 

 

 

 

 

 

 

 

 

 

 

 

 

 

【解析】 

(一)普通抵押權得否變更為最高限額抵押權？其討論的重點在於此種變更是否會影響相關利

害關係人之權利，如果有影響應得其同意始得變更。此之利害關係人，較明確者為「後次

序之抵押權人」其概念在以普通抵押權設定時其擔保之債權為不特定，此時易受強制執行

之可能，對後次序抵押權人有所影響，故應得其同意始得變更。例如甲有一 A 地設定第

一順位普通抵押權予乙，擔保其借款 1000 萬元(特定債權)，後再設定第二順位普通抵押權

予丙，擔保其借款 500 萬元，如甲乙欲合意將第一順位普通抵押權變更為最高限額抵押

權，並將擔保之債權從特定之債權即借款 1000 萬元變更為不特定債權，包含借款、支

票、保證行為等衍生之債權均包含在內，此時，因為擔保債權的變化，使得第一順位抵押

權執行之可能性增加，而影響第二順位抵押權之存在(編按：第一順位抵押權執行時，應

結算第二順位抵押權，此時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有可能未完全受償，故解讀上為有影響)，

故應得第二順位押權人之同意始得變更第一順位為最高限額抵押權。 

(二)進一步需討論者是除了「後次序抵押權人」外，是否還有其「利害關係人」，例如地上權

人？筆者認為，如果從上開之觀點解讀，應該要包含用益物權人。理由在於第一順位變更

為最高限額抵押權後，其強制執行之可能性增加，而抵押權人可聲請除去後設定之用益物

權再予拍賣抵押物(民法 866 條參照)，顯然後設定之用益物權不復存在之可能性增加，故

應得後設定之用益物權人同意始得變更第一順位為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普通抵押權變更為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應附文件敍明如下： 

1.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向乙借 1000 萬 

甲 

A 地 
乙 

○1 設定第 1 順位「普通抵押權」予乙 

○2 設定第 2 順位「普通抵押權」予丙 

○3 設定第 3 順位「普通地上權」予丁 

問：1.甲乙可否會同將第 1 順位「普通抵押權」變更為「最高限額抵押

權」？ 

       2.如可，應否丙同意？ 

       3.如可，應否丁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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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抵押權內容變更契約書(範例) 

     (1)變更前：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借款

債務」。 

     (2)變更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權人對債務人過

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發生之借款、保證及支票債權」。 

3.抵押權之他項權利證明書。 

4.抵押權人及原設定義務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5.原設定義務人之印鑑證明書(親自到場者免附) 

6.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同意書、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有後次序抵押權人時檢附) 

7.後次序用益物權人之同意書、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有後次序用益物權人時檢附) 

(四)相關同意書範例如下： 

1.後次序抵押權人同意書 

 

後次序抵押權人同意書 

立書人丙為彰化縣○○鎮○○地段○○地號登記次序 2 之抵押權人，今因前次序登記次

序 1 之普通抵押權欲辦理變更為最高限額抵押權(變更前後內容如後)，本人認為權利不受影

響，茲予同意變更，恐口無憑，特立此書。此致 

○○地政事務所 

變更前： 

變更後：  

立書人：丙 

                                       住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2.後次序用益物權人同意書 

後次序用益物權人同意書 

立書人丁為彰化縣○○鎮○○地段○○地號之登記次序 3 之地上權人，今因前次序登記

次序 1 之普通抵押權欲辦理變更為最高限額抵押權(變更前後內容如後)，本人認為權利不受

影響茲予同意變更，恐口無憑特立此書。此致 

○○地政事務所 

變更前： 

變更後：  

立書人：丁 

                                       住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參考法令】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815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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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民國 99 年 07 月 01 日 

要  旨：普通抵押權當事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已變更增加其他不特定債權時，倘

無後次序抵押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存在，或有其存在，但已得其同意者，登記機關得受理申辦

權利種類變更登記為最高限額抵押權 

全文內容：按普通抵押權當事人得否申辦權利種類變更登記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乙節，經函准

法務部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律字第○九九九○○○七三九號函略以：「民法雖無明文，然

於物權法定主義範圍內，為充分尊重契約之自由及兼顧權利實現之必要性，當事人約定之擔

保債權已由特定債權變更增加其他不特定債權時，倘無後次序抵押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存在，

或雖有其存在，但如已獲得其同意者，自無不許抵押權當事人合意變更之理。」準此，普通

抵押權當事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已變更增加其他不特定債權時，倘無後次序抵押權

人或利害關係人存在，或已經其同意者，登記機關得受理申辦權利種類變更登記為最高限額

抵押權，並自即日生效。 

 

  



12 
 

5.配偶拋棄繼承權後可否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圖示】 

 

【解析】 

一、所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指夫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剩餘財產較少之一

方得像剩餘財產較多之一方請求差額一半之權利。配偶拋棄繼承權後可否再主張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疑慮，主要考量係在於，拋棄繼承後已無配偶身分，可否再主張專

屬於配偶資格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二、然因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一種債權，原本被繼承人即有償還之義務，故不因配偶

是否拋棄繼承而有影響。依財政部民國 87 年 01 月 22 日台財稅字第 871925704 號函略

以，「配偶拋棄繼承權時，如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價值自被繼承人遺產總額

中扣除，稽徵機關仍應予受理」，因此，配偶拋棄繼承權後仍可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之適用。 

 

【參考法令】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871925704 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87 年 01 月 22 日 

要  旨：「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規定，於核課遺產稅時，相關

作業如何配合事宜」會商結論 

法源編註：1.本筆資料，依據財政部民國 94 年 6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40280 號令，有

關會商結論二、1 規定停止適用。2.本筆資料，會商結論二、1 業經本部 94 年台財稅字第

09404540280 號令，明定停止適用，爰予刪除；結論七末加註（編者註：民法於 91/06/26 修

正，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為生存配偶一身專屬權）。3.本筆資料，會商結論一因本部 96

台財稅字第 09604500470 號函核示，與司法院 95 年 12 月 6 日釋字第 620 號解釋意旨不符，

自前開解釋公布後不再適用；另會商結論八屬行政指示，且國稅局已修訂所揭管制要點，爰

予刪除。 

主旨：檢送「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規定，於核課遺產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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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如何配合事宜」會商結論(如附件)，請查照辦理。 

說明：前開議題業經本部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邀集法務部、內政部及本部相關單位開會

研商，獲致八項結論在案。附件：研商「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之規定，於核課遺產稅時，相關作業如何配合事宜」之會商結論 

一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係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增訂，而夫妻於民法親屬編修正前

已結婚並取得之財產，是否有該規定之適用，法無明文，惟依照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十月八日

八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一五號判決要旨「……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施行民法親屬編

施行法未特別規定修正後之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於修正前已結婚並取得之財產，

亦有其適用，則夫妻於民法親屬編修正前已結婚並取得之財產，自無適用該修正規定之餘

地。」，並無上揭規定之適用，故聯合財產制夫或妻一方死亡時，有關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之適用，以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含當日)後取得之財產為限。 

二稽徵機關填發遺產稅申報通知書時，請併予通知納稅義務人，有主張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

之一規定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應檢附相關文件申報，所應檢附文件如次：1 法院

確定判決書件或全體繼承人同意書。2 剩餘財產差額計算表。(應檢附土地、房屋之登記簿謄

本，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及未上市或上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持有股權、取得日期證明，未

上市或上櫃非股份有限公司出資價值之出資額及出資日期證明，其他財產之取得日期、取得

原因證明。債務發生日期、內容證明。) 

三納稅義務人主張生存配偶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自被繼承人遺產總額中扣除時，

其有漏報生存配偶之財產或虛列負債情事者，尚不得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論

處，惟如經查明其有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時(例如：漏報財產、虛列負債)，應可

依同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辦理。 

四當事人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自遺產扣除之時效，參照民法規定以被繼承人死

亡之日起算五年，惟如有具體證據證明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差額之日者，應自其知悉之日

起算二年。是以，八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台財稅第八五一九二四五二三號函發布前之案件，無

論已否確定，悉依上開結論決定應否受理更正。 

五稽徵機關核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價值時，被繼承人於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取

得，且為不計入遺產總額之捐贈財產、政府開闢或無償提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公共設施

保留地及農業用地等，應列入計算。嗣於核算遺產稅額時，上揭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自遺產總

額中扣除之財產，應扣除核屬配偶請求分配為其所其部份之價值(即准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所含上揭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自遺產總額中扣除部份之財產價

值)，俾免被繼承人之不計入遺產總額、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財產價值，重複計入配偶依民法

親屬編上開規定請求分配，並經核屬為其所有之財產。 

六配偶拋棄繼承權時，如仍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價值自被繼承人遺產總額中扣

除，稽徵機關仍應予受理。 

七被繼承人配偶未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即告死亡，其繼承人仍可繼承並行使該項請

求權，惟該請求權價值應列入被繼承人配偶之遺產課稅。 

八經核准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之案件如何追蹤管制乙節，請台北市國稅局

依前開討論會商結論，會同其他國稅局修訂所擬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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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農地上有未保存之農舍，該農地可否設定抵押權予他人？ 

【圖示】 

 
【解析】 

一、農舍與坐落用地應併同移轉之規範，早在民國 68 年即有函釋6，其概念在於，農舍為農

業經營不可分離之部分，因此，二者應併同移轉，始符合農地農用之精神。如農地上有

未保存之農舍，倘從該農地標示部得知地上有已興建農舍之註記，亦應審查該農舍有無

與農地併同移轉7。 

二、然本題之重點在於，如農地上有未保存之農舍，該農地可否設定抵押權予他人？曾有地

政從業人員於農地之抵押權設定時，契約書上填寫地上未保存之農舍一併設定而欲申請

登記，此種作法其實已經違反農發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理由在於，農舍未辦理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即不能辦理他項權利設定登記，此時就影響到農地之設定，因農舍與坐

落用地應併同設定，農舍不能設定，農地就不能設定，故前開切結地上未保存之農舍一

併設定之作法很顯然不能執行。 

三、另外，早期興建農舍時有以配地提供面積，曾有個案申請單獨以配地欲設定地役權予他

人通行，是否為違反農發條例 18 條第 4 項？法條上其實已有答案，農舍與坐落用地僅應

併同設定「抵押權」而未要求併同設定「地役權」，因此，配地欲單獨設定地役權予他人

通行應屬可行，惟應取得容許使用始為適法。 

 

【參考法令】 

內政部 71.4.19 台內地字第 82346號函 

【主旨】釋關於農舍所有權移轉，應與基地一併移轉，所稱基地，是否包括都市計畫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25條第三項所稱百分之九十五農地疑義 

 
6
 內政部 68.4.4 台內地字第 12350 號函參照 

7 內政部 104 年 12 月 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0087728 號函，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已明定，農舍應

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或併 同設定抵押權，是地政機關於受理申請農地移轉登記時，倘已得自登記簿 查知該

農地上已有興建完成之農舍，自應要求申請人檢附該農舍之移轉契 約書及完稅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以供

審認其是否併同移轉，且其承受人亦應符合無自用農舍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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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案經本部邀集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等有關機關會商獲致結論如次：「依本

部 68.4.4 台內地字第 12350 號函釋「農舍所有權之移轉，除應與基地一併移

轉外，並應注意農業發展條例第 22條有關現有每宗農地不得分割」之規定，

所稱基地，係指該農舍所座落之該筆土地；至已申請建築之農地〈包括百分

之五農舍面積及百分之九十五農地〉，建築主管機關應依規定於都市計畫及地

籍套繪圖上著色標色，嗣後不論該百分之九十五農地是否移轉，均不得再申

請建築。 

 

2.內政部 77.1.25 台內地字第 564583 號函 

【主旨】耕地所有權人移轉農地應連同其所有之農舍併同移轉 

【內容】按農舍所有權之移轉，應與基地一併移轉，前經本部 71.4.19 台內地字第

82346 號函釋在案，本案耕地上蓋有三棟農舍，其中一棟為耕地所有權人某

甲所有，另棟分為某乙及某丙所有，今某甲僅就耕地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

依上揭規定，應連同其所有之該棟農舍併同移轉，始准予受理。 

 

3.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四項 

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

權；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不得重複申請。 

  



16 
 

7.民國 80 年所訂立之分割繼承協議書，現 108 年繼承人之一死亡，可否持憑該協議書依土登

102 條繼續辦理登記？共有物分割時無差額之未公證契約，因共有人之一死亡，可否依土登

102 條登記？ 

【圖示】 

 
【解析】 

一、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2 條規定，「土地權利移轉、設定，依法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於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後，如登記義務人於申請登記前死亡時，得僅由權利人敘明理由並提

出第三十四條規定之文件，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權利人死亡時，得由其繼承人為權利

人，敘明理由提出契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會同義務人申請登記。前二項規定於土地權利

移轉、設定或權利內容變更，依法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經訂立書面契約，依法公證

或申報契稅、贈與稅者，準用之。」，由此可知，契約訂立後如有一方死亡，並非一定不

能登記，如果申報現值在前，死亡在後，即符合續辦之要件。問題在於，有些登記無須

申報移轉現值，例如無差額之共有物分割登記、分割繼承登記、信託登記等，此時如果

立約後發生一方死亡之事件，因未申報現值，故除非有依法公證或申報契稅、贈與稅

等，才可適用續辦之要件，否則，仍應由死亡當事人之繼承人先繼承後再重訂契約辦理

登記。 

二、題意所指之分割繼承協議書係於民國 80 年訂立，現 108 年繼承人之一死亡，因該協議未

公證，亦不需申報契稅及贈與稅，故不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102 條之要件，因此，不能

據以申請登記。有疑義者在於，如果有申報遺產稅，是否有所不同？管見以為，應該可

以比照土登 102 條規定有申報「贈與稅」之概念，得繼續辦理登記為宜。 

三、而共有物分割時如無差額，因該契約未公證，也未申報契稅或贈與稅，故共有人之一死

亡時，不符合要件，無法由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會同其他共有人辦理登記。 

 

【參考法令】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2 條規定，「土地權利移轉、設定，依法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於申報

土地移轉現值後，如登記義務人於申請登記前死亡時，得僅由權利人敘明理由並提出第三十

四條規定之文件，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權利人死亡時，得由其繼承人為權利人，敘明理由提

出契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會同義務人申請登記。前二項規定於土地權利移轉、設定或權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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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變更，依法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經訂立書面契約，依法公證或申報契稅、贈與稅者，

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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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謂剩餘財產分派登記？剩餘財產分派登記發生在何種情況？應如何辦理？ 

【圖示】 

 
【解析】 

一、所謂剩餘財產分派登記，係指公司解散、撤銷或廢止後，由清算人就公司名下之剩餘財

產分派移轉予股東或出資人之登記。依公司法 84 條規定，「清算人之職務如左：一、了

結現務。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三、分派盈餘或虧損。四、分派賸餘財產。」因

此，分派財產應為清算人之職責之一。 

二、剩餘財產分派登記為所有權變更登記之一種，雖係由原始股東取回，然因權利主體係由

法人移轉與自然人，因此，仍應申報增值稅及契稅。茲將其應附文件說明如下： 

⑴ 登記申請書(編按：事由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因為剩餘財產分派，應計收登記費及

書狀費) 

⑵ 登記清冊(記載分派前為 00 股份有限公司，分派後為股東甲 000/000、乙 000/000、丙

000/000) 

⑶ 剩餘財產分派協議書(由清算人與全體股東協議，如股東之股份有差額，應視其有無

補償而判斷有無贈與稅)，範例如下。 

⑷ 公司名下之所有權狀 

⑸ 公司變更登記表 

⑹ 法院選任清算人之裁定書或備查函 

⑺ 清算人及全體股東身分證明文件 

⑻ 清算人及全體股東印鑑證明 

⑼ 土地增值稅繳免納證明書 

⑽ 契稅繳免納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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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剩餘財產分派協議書 

    立書人乙為甲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乙丙丁為甲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今因上開

公司辦理解散，為辦理公司資產之分派事宜，特依公司法第 90 條規定，由立書人協議，

依各股東之股份，辦理剩餘財產之分派，如附表，恐口無憑、特立此書。此致 

00 地政事務所 

立書人(股東兼清算人)：乙 

立書人(股東)：丙 

立書人(股東)：丁 

中華民國 00 年 00 月 00 日 

附表： 

分派前：00 是 00 地段 00 地號  所有權人甲股份有限公司  權利範圍全部 

分派後：00 是 00 地段 00 地號  所有權人乙 1/3  丙 1/3  丁 1/3 

 

【參考法令】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 條 

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貨物。 

提供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但執行業務

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及個人受僱提供勞務，不包括在內。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 

一、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口、購

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 

二、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出資人者。

三、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 

四、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五、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前項規定於勞務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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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共有人之一為受監護人，其他共有人依土 34-1 出售應否為其取得法院許可？ 

【圖示】 

 
【解析】 

一、監護人欲代理受監護人處分財產時，因為有利益監督之設計，故必須取得法院之許可始

得處分，實務上應由登記機關審查是否有許可之裁定書始得辦理移轉。又法院許可時，

會要求監護人說明他的必要性，例如受監護人名下已無存款，而照護費用不足，應出售

不動產始得支應。 

二、本題之重點在於，受監護人是共有人之一，而其他共有人欲依土地法 34-1 條以多數決之

方式出售不動產，此時因受監護人並未會同申請，是否為民法 1101 條之例外，免取得法

院許可？本文認為，民法 1101 條之精神在於防止監護人權利濫用，故在監護人代理受監

護人處分財產時應由法院作實質審查，以避免受監護人權利受損。然此際係其他共有人

欲依土地法 34-1 條以多數決之方式出售不動產，監護人並未會同，與民法 1101 條所規

範之態樣有別，因此，應可免取得法院同意。至於監護人如認為有必要，自得代理受監

護人主張優先購買權，如有損害，亦得主張損害賠償，自不待言。 

三、延伸探討者在於，土地法 34-1 條之移轉登記審查實務上，不同意之共有人得提出受領證

明供登記機關審查，如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出具受領證明，可否符合規定？如果從民法

之角度看來，監護人得代受監護人代為及代受意思表示，故應有出具受領證明之資格。

然應注意，如果出具受領證明，在房地合一稅之認定上，似有同意之性質，假設持有在

二年內，恐有課徵 45%或 35%之高稅率機會；倘係提存法院再予受領，似得符合非自願

因素而課徵 20%。 

 

【參考法令】 

民法 1101 條 

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 

監護人為下列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  

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 

二、代理受監護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 

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為投資。但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

可轉讓定期存單、金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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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被繼承人死亡後，在辦理繼承登記前可否先辦理標示分割或合併？ 

【圖示】 

 

【解析】 

一、被繼承人死亡後，繼承人在辦理登記前，為何欲以繼承人名義先辦理標示分割或標示合

併？在遺產為農地時，效益非常大，理由在於農地享有免稅之優惠，如果能證明農地農

用而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得主張不計入遺產總額，不課徵遺產稅。然有時

農地上具有部分違章，無法申請到農用證明，即必須整筆繳納遺產稅，並不符合比例原

則，此時如果先以繼承人身分，先將該違規部分分割，剩餘部分申請農地農免，即有節

稅之效果。 

二、但此種情況在耕地上不能適用，係因耕地分割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之特別規定，

考量土地之性質，具體個案分割仍應受所據法規及法律效果之限制，農發條例第 16 條對

於每宗耕地每人所有面積未達 0.25 公頃不得分割之限制規定即屬之8。換言之，如果允

許繼承人先申請耕地之標示分割，每筆土地繼承後，再由共有人主張依人數再分割，則

終局結果筆數必然大於人數，違反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之原則，是以，耕地仍應

先辦完繼承登記後，始得標示分割或合併。 

 

【參考法令】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3535 號令 

發文日期：民國 100 年 01 月 10 日 

要  旨：「標示分割登記」係就物之標示所為之變更登記，分割後權利並無異動。被繼承人

死亡，繼承人未辦竣繼承登記，雖非為登記名義人，但仍得以權利人名義依土地豋記規則之

規定申請標示分割登記 

法源編註：1.依本筆資料，原內政部民國 92 年 1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10019956 號函，

停止適用。2.依本筆資料，原內政部民國 99 年 9 月 3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5553 號函，

停止適用。 

 
8 內政部 101 年 03 月 3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605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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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內容：一、按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條、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條

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

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又依民法

第七百五十九條規定，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故自不動產登記名義人死亡之時起，其繼承人不待登記當然取得不動產物權，惟仍須完成繼

承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而該條文所稱處分，參依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上字第二○二四號

判例及八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九八號判決，乃指物權處分行為，亦即法律上使其物權發生變動

之處分行為，但不包括事實上之處分行為。至事實上之處分，係就標的物為物質之變形，改

造或毀損等物理上之事實行為，例如拆除房屋等。而法律上之處分乃就標的物之所有權為移

轉、限制或消滅等，使所有權發生變動之法律行為，例如所有權之移轉等（民法物權論

（上）謝在全著，九十九年版，第一百六十三頁參照）。二、又所謂土地標示分割係將同一所

有權人之一宗土地，分割為多宗，純係土地權利客體之變更（溫豐文著，土地法，八十三年

修訂版，第一百六十頁參照），未涉權利內容之變動，揆諸上開說明，自非屬民法第七百五十

九條規定之物權處分行為。三、實務上辦理標示分割登記之原因不一而足，或由於土地之一

部移轉，或由於一部之變更使用，或由於共有物分割等（李鴻毅著，土地法論，八十三年九

月修訂十九版，第三百四十一頁），而標示分割登記與共有物分割登記係屬二事，前者純就物

之標示所為之變更登記，分割後各筆之權利並無異動；後者為共有人間協議就共有物分別各

自取得其應有部分所有權之權利變更登記。故標示分割登記未必均屬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之

前置作業，且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者，亦未必有標示分割之行為（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零五

條但書規定參照）。另查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七條第五款規定之標示變更登記，得由權利人或

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登記，如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繼承人於未辦竣繼承登記前雖不得謂為登

記名義人，但依上開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等規定，繼承人自被繼承人死亡開始時，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故繼承人仍得以權利人名義依上開規則規定申請標示分

割登記。四、本解釋令自即日起生效，同時本部九十二年一月六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一○

○一九九五六號函及九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九○七二五五五三號函一併停

止適用。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605 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1 年 03 月 30 日 

要  旨：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等規定，繼承人於登記前先取得被繼承人的耕地所有權，

後繼承人擬將所繼承的耕地分割為單獨所有，應先辦理繼承登記，再辦理標示分割登記及共

有物分割登記 

主旨：有關登記機關依農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農發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受理

登記案件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一、復貴府 101 年 2 月 23 日屏府地籍字第 1010030404 號函。二、按依民法第 759 條

規定，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該條文所稱處

分，參依最高法院 74 年台上字第 2024 號判例及 87 年台上字第 298 號判決，乃指物權處分行

為，亦即法律上使其物權發生變動之處分行為，但不包括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即係就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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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物質之變形，改造或毀損等物理上之事實行為。土地標示分割係將同一所有權人之一宗土

地，分割為多宗，純係土地權利客體之變更，未涉權利內容之變動，自非屬民法第 759 條規

定之物權行為。又依民法第 1147 條、第 1148 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即承受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故本部前以 100 年 1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3535 號令

釋，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前，得以權利人名義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第

5 項規定，先行申請土地標示分割登記。但該令釋並未針對適用土地之性質有所規範，具體

個案分割仍應受所據法規及法律效果之限制，如農發條例第 16 條對於每宗耕地每人所有面積

未達 0.25 公頃不得分割之限制規定。三、本案土地係屬耕地，繼承人擬依農發條例第 16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將其所繼承之耕地分割為單獨所有，係對共有物之所有權為權利變更登

記，屬處分行為之一種，自應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先經繼承登記，始得為之。另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 105 條規定，共有物分割應先申請標示變更登記，再申辦所有權分割登記。但無須

辦理標示變更登記者，不在此限。本案全體繼承人擬於申辦分割繼承前先行辦理屏東縣東港

鎮三和段 306 地號耕地標示變更登記，依上開規則規定，該登記應屬就未辦繼承登記之遺產

先為共有物分割登記之程序，與上開民法規定未合。故本案繼承人雖因繼承已取得不動產物

權，仍需先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辦理標示分割登記及共有物分割登記，或得於申辦繼承登記

時連件辦理標示分割登記及共有分割登記。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152 號令 

發文日期：民國 102 年 06 月 19 日 

要  旨：標示合併登記係相同所有權人之多宗土地合併為一宗之標示變更登記，並未涉及

權利內容變動，非屬民法第 759 條規定所稱應經登記之物權處分行為，故如土地所有權人死

亡且其繼承人取得多宗土地者，繼承人自被繼承人死亡開始時起即得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第 5 款規定申請標示合併登記 

全文內容：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條、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條規定，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

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又民法第七百五

十九條規定，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該條文所

稱處分，乃指法律上使其物權發生變動之物權處分行為，不包括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標示合

併登記，係指相同所有權人之多宗土地合併為一宗之標示變更登記，與標示分割登記同屬未

涉權利內容變動之登記，非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規定所指應經辦竣繼承登記，始得處分物權

之行為。故如土地所有權人死亡，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規定，其繼承人自被繼承人死

亡開始之時起，即得以權利人之名義，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七條第五款規定，申請被繼承

人所遺土地之標示合併登記。 

 


